
附件2
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（部门内）

   填报单位：海原县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抽查领域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比例
	组织抽查单位
	完成时限
	备注

	1
	社会团体
	社会团体活动监管
	社会团体
	10%
	海原县民政局
	2025年4月-2025年11月
	

	2
	民办非企业
	民办非企业单位活动监管
	民办非企业
	10%
	海原县民政局
	2025年4月-2025年11月
	

	3
	养老机构
	对养老机构运营情况、开展服务等情况监管
	海原县正在运营的养老机构
	30%
	海原县民政局
	2025年4月-2025年11月
	

	4
	公益性墓地
	对公益性公墓的监管
	海原县辖区内所有的公益性公墓
	30%
	海原县民政局
	2025年4月-2025年11月
	

	5
	民政行政检查
	对地名命名、更名的监管
	海原县所有需挂门牌的单位
	5%
	海原县民政局
	2025年4月-2025年11月
	






